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（参考模板）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（1）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基本养老保险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。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拟定年度工作规划、计划和管理办法，并组织实施。 

（2）负责拟订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计划，按照上级要求编制基金预决算，管理全县社会养老保险基金。负责全县统筹外代发资金的管理和给付工作。 

（3）负责全县职业年金、企业年金的归集、经办管理和领取待遇资格审核工作。负责全县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经办工作。 

（4）负责全县用人单位及个人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，协助缴费基数核定。负责全县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的个人账户管理、权益记录和关系转移接续工作。 

（5）负责全县参保对象领取养老保险待遇资格的审核、待遇标准的确定和给付。 

（6）负责全县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员死亡待遇计算、审核和给付工作。 

（7）负责全县在职村（居）委会干部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保费工作。 

（8）负责全县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和经办业务的稽核、内部审核和风险防控工作。 

（9）负责全县社会养老保险业务统计工作。负责养老保险信息系统应用、维护及数据管理工作，推动养老保险大数据应用及“互联网+”工作。负责养老保险的档案整理、归档工作。 

（10）负责与税务部门建立沟通协商机制，协调、配合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。 

（11）负责全县社会养老保险的政策咨询、宣传工作。 

（12）完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
本单位是衡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直属副科级事业单位，本部门编办核定编制数58人，实有在职人数41人，离退休人数10人。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637.93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637.93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637.9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67.93万元，项目支出170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599.71万元，较预算增加0万元，总支出599.71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63.75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7.33％；项目支出135.9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2.67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年底存在在途单据未支付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.5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5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0.31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.31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28.7万元，其中：货物28.7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0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96.91万元，负债总额3.22万元，净资产93.69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46.43万元，在用资产246.43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衡东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整体绩效年初预算数637.93万元，全年执行数599.71万元，执行率94.01%。执行差异为本年末存在在途单据未支付。本年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，全面推进了养老保险业务的高质量开展。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配置金保二期项目信息系统终端硬件费用项目
配置金保二期项目信息系统终端硬件费用项目全年预算数30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8.6万元。为了提高社保基金安全能力，省人社厅实施了金保工程二期项目建设规划，金保工程二期项目信息系统上线后，窗口业务实行办理凭证读入或扫码入系统，全面推进了养老保险业务的高质量开展。
（2）生存认证，举报奖励专项经费项目

生存认证，举报奖励专项经费项目全年预算数25万元，全年执行数19.7万元。生存认证及稽核人数大于15万人，及时准确的完成，巩固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成果；全面核定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的生存状态等，保障社保基金安全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